工伤认定结论公示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用人单位
	申报

时间
	认定
时间
	认定
依据
	受伤部位
	认定 结论

	1


	骆礼鹏
	男
	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
	2025.3.6
	2025.9.25
	第十四条

第一项
	右侧胫骨腓骨
	认定

	2
	麻利山
	男
	浑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
	2025.10.11
	2025.10.27
	第十四条

第一项
	右侧肋骨   
	认定

	3
	张书帝
	男
	重庆丰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	2025.9.22
	2025.10.30
	第十四条

第一项
	左小腿、右小腿
	认定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